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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农村婚姻纠纷实例说法》

前言

　　婚姻法是与公民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法律之一，也是民事审判实践中所适用的最为普遍的法
律之一。正如毛泽东所言：“婚姻法有关一切男女的利害，其普遍性仅次于宪法。”如果说宪法是一
个国家的根本大法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，婚姻法就是一个家庭的根本大法。　　近年来，随着社
会的发展，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农村外出打工人员的增多，农村婚姻纠纷案件逐渐增多，呈逐
年上升趋势，传统的婚姻观念受到冲击。本书的目的旨在加强法制宣传和在广大农村推行婚姻价值观
的道德教育。和谐的婚姻家庭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着举足轻重
的作用。然而离婚案件增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和社会危害不可低估，因此要在农村加强法制宣传，大
力推行婚姻价值观的道德教育，倡导符合道德伦理的婚姻价值观，摒弃影响婚姻和睦的不健康因素，
帮助农民树立和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，控制离婚率的增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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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农村婚姻纠纷实例说法》

内容概要

《农村婚姻纠纷实例说法》特色：1.案例丰富、贴近生活——选取大量案例并紧密结合农村生活实际
情况，体例内容安排兼顾完整与灵活性。2.作者实践经验丰富——基层法院法官写作，了解农村各类
纠纷特点，擅于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。3.实用信息轻松速查——根据分册内容附加相关法律文书范本
、赔偿计算公式、民事诉讼流程图等实用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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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第1章 农村婚姻纠纷基本类型　第一节 农村婚姻纠纷概述　　一、农村婚姻纠纷的表现形式　　二、
农村婚姻纠纷的特点　　三、农村婚姻纠纷诉讼中的困难　第二节 婚前有关纠纷　　一、彩礼和嫁妆
纠纷　　　案例1 彩礼和赠与如何区分？　　　案例2 婚前给付的彩礼是否应当全部返还？　　　案
例3 登记结婚前女方亲友陪送的嫁妆如何认定？　　二、恋爱期间的借款纠纷　　　案例4 恋爱期间较
大数额的给付最好要求对方出具借条　　三、婚前财产协议纠纷　　　案例5 夫妻登记结婚前可以对
婚前财产进行公证，避免离婚时产生争议　　四、婚姻自主权纠纷　　　案例6 包办婚姻侵犯了结婚
自由权，应如何处理？　　　案例7 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程序违法，侵犯当事人离婚自主权　第三节 同
居期间有关纠纷　　一、同居期间人身关系的认定　　　案例8 非法同居后未进行婚姻登记，即使生
育子女，同居关系仍不受法律保护　　　案例9 通过非正当程序领取结婚证的婚姻关系是否可以认定
为非法同居？　　二、同居期间财产纠纷　　　案例10 同居关系期间添置的财产，应视为一般共同财
产　　　案例11 丈夫将财产赠与第三者，妻子起诉要求返还的，应如何处理？　　三、同居期间子女
抚养纠纷　　　案例12 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应享有同样的权利　第四节 婚内有关纠纷　　一、扶养
费纠纷　　　案例13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，经济困难的一方可以要求对方支付扶养费用　　二、夫妻共
同财产纠纷的处理　　　案例14 丈夫将遗产遗赠给第三者，遗嘱是否有效？　　三、婚内财产约定纠
纷　　　案例15 夫妻登记结婚后可以对财产进行约定，离婚时按照约定履行  ⋯⋯第2章 农村婚姻纠纷
的解决途径第3章 如何打婚姻官司第4章 农村婚姻纠纷中容易引发的几种犯罪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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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第1章 农村婚姻纠纷基本类型　　第二节 婚前有关纠纷　　一、彩礼和嫁妆纠纷　　我国法律尚
未对彩礼或嫁妆进行严格的定义，实践中一般认为嫁妆是女方父母带给男方家的钱财和物品；而彩礼
，又称聘礼，是男方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，在婚前给予女方一定数量的现金、首饰或其他财物，表示
愿意与女方缔结婚姻的诚意。彩礼和嫁妆作为中国传统婚姻习俗仍然在现代社会盛行，特别是在广大
的农村地区。　　彩礼或嫁妆的给付是男女双方为缔结婚姻而进行的一些准备，其目的是为了婚姻的
完成。婚约的解除，会引起一定的财产纠纷。现行的有关法律、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对于对婚约问题均
未作明文规定，因此在我国婚约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，解除婚约不需要通过法律程序，要求保护毁
约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也不受理，但因解除婚约而产生的财产纠纷，其争议的标的是与婚约有关的财
产关系，不是解除或维持婚约的人身关系，所以人民法院应当受理。这类纠纷如果不能及时解决，可
能引发双方当事人激化矛盾。　　订立婚约时双方赠与的物品，除贵重物品外，一般不予返还；对借
订立婚约之名进行婚约买卖的财物，属违法所得，原则上应当收缴：以订立婚约为名诈骗钱财的，还
应追究法律责任。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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